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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制定《关于加强卫生行业作风建设的意见》（2004年）

发表时间：2012-03-13　　　来源：《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意见》要求，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进一步转变职能，转变作风，积极推进医疗

卫生全行业监管，把监督医疗机构和医疗服务行为作为执法监督的重要内容。在加强

教育、严格管理的基础上，对不听劝告、继续违反以下行业纪律的，要依法依纪严肃

查处：

　　1．医疗机构和科室不准实行药品、仪器检查、化验检查及其他医学检查等开单提

成办法。

　　2．医疗机构的一切财务收支应由财务部门统一管理，内部科室取消与医务人员收

入分配直接挂钩的经济承包办法，不准设立小金库。

　　3．医务人员在医疗服务活动中不准接受患者及其亲友的红包、物品和宴请。

　　4．医务人员不准接受医疗器械、药品、试剂等生产、销售企业或人员以各种名

义、形式给予的回扣、提成和其他不正当利益。

　　5．医务人员不准通过介绍病人到其他单位检查、治疗或购买药品、医疗器械等收

取回扣或提成。

　　6．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准在国家规定的收费项目和标准之外，自立、分解项目

收费或提高标准加收费用。

　　7．医疗机构不准违反国家有关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政策规定，对中标药品必须按合

同采购，合理使用。

　　8．医疗机构不准使用假劣药品，或生产、销售、使用无生产批准文号的自制药品

与制剂。

　　医务人员违反上述规定的，由所在单位视情节轻重，给予通报批评、取消当年评

优、评职称资格或缓聘、解职待聘，直至解聘。执业医师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三十七条的有关规定，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

责令暂停执业活动，直至吊销其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医疗机构或科室违反规定设立开单提成的，免除其主要负责人职务，并依照有

关规定，给予医疗机构相应的行政处罚。

　　医疗卫生机构在签订药品、器械材料等购销合同时，应明确要求医药生产、经营

企业及其营销人员不得以回扣、提成等不正当手段促销，违反约定的，医疗卫生机构

应予以曝光，并断绝与其经济往来。卫生行政部门依据有关规定，在系统内通报或公

布有关企业的违法违规情况，商请有关单位取消该企业2年内参加医疗机构药品集中招

标采购的投标资格，并提请有关部门依法进行查处。 (2004年4月23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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